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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6部门
关于加强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

监管的通知

凉发改法规〔2021〕51号

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、州级各部门：

根据《凉山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投资工程建

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凉府发〔2020〕6号）

文件要求，结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

工作，为加强对招标文件编制工作的指导和对招投标活动的

事中事后监管，避免招标文件中出现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

的不合理条款。经州发展改革委、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会商，现

将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的合法性负责，招标人(招标代理

机构)在编制招标文件时，应当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不得以不合

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。

二、招标人应加强对招标文件的监督审查，编制完成的

招标文件原则上应按照“三重一大”相关制度规定，通过集体

决策程序审议后，再按程序发布。

三、招标投标活动的各级行政监督部门（备案部门）在

招标文件备案后，应常态化的开展事中事后监督抽查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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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设置有不合理条款排斥或者限制潜在投标人的，应及时

责令改正。

四、招标投标活动的各级行政监督部门（备案部门），在

收到对招标文件设置条款的投诉和信访时，根据投诉和信访

内容，如发现有设置不合理条款排斥或者限制潜在投标人

的，应按相关政策启动纠错程序。

五、招标投标活动的各级行政监督部门（备案部门），每

年应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对本行业县（市）监管项目招标文件

设置不合理条款的抽查工作。

六、针对前述事中事后监督抽查、投诉和信访处理、定

期或不定期抽查工作中，发现的设置不合理条款排斥或者限

制潜在投标人的问题，要加大案件查办力度，保持高压态势，

形成强大震慑。

七、各招标人要认真落实本文件精神，加强对招标文件

编制的监督审查工作，履职尽责不力的，将移交同级纪委监

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。各级行政监督部门要加强事中事

后监督，加大整治力度，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我州工程建设

项目招标投标工作有序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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